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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臺 北 市 區 監 理 所 1 0 5 年 臨 時 人 員 進 用 甄 試 
科    目：監理專業常識及監理法規（100分，每題 2分） 
考試時間：1小時 
1. 汽車運輸業經核准籌備後，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得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准予延期，以多少時間為

限?逾期撤銷其核准籌備（1）3個月（2）6個月（3）1年（4）2年。 
2. 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規定申請核准籌備，何種業別 非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1）公路汽車客運業（2）計程車客

運業（3）遊覽車客運業（4）汽車貨運業。 
3. 遊覽車客運業駕駛員駕駛甲類大客車，應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1）3個月（2）6

個月（3）1年（4）2年 以上實際經歷。 
4. 旅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汽車客運業得拒絕其乘車（1）身患重病、惡疾者（2）兒童過於幼小無人護送者（3）狀似

瘋癲者（4）以上皆是。 
5. 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者，公路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屆期不繳納者，處罰鍰（1）新臺幣

五百元以上一仟元以下（2）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二仟元以下（3）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仟元以下（4）新臺幣五百元以
上三仟元以下 ，並停止其辦理車輛異動或換發牌照。 

6. 公路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1）公路總局（2）交通部（3）各區監理所（4）內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7. 旅客無票乘車或持用失效票，應補收票價；如無正當理由，並得加收（1）百分之十（2）百分之三十（3）百分之五
十（4）百分之百票價。 

8. 汽車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租期以多少時間為限（1）1年（2）10個月（3）6
個月（4）3個月。 

9. Uber公司自行派遣自用小客車，公路主管機關以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處新臺幣（1）1萬元
以上 5萬元以下（2）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3）5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4）5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 罰鍰，並
勒令其停業。 

10. 遊覽車車齡逾多少年，不得行駛經公路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之山區公路（1）10年（2）12年（3）15年（4）20年。 
11.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一日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前，應確認所屬駕駛人多少年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

理之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習（1）2年（2）3年（3）4年（4）5年。 
12. 大客車車窗擊破裝置每車至少（1）1（2）2（3）3（4）4具。 
13. 計程車除應使用四門轎車外，其車身顏色應符合臺灣區塗料油漆公會塗料色卡編號（1）一之十九號（2）一之十八

號（3）十九之ㄧ號（4）十八之ㄧ號 純黃顏色。 
14. 下列汽車設備之規格不得變更者為（1）排氣管（2）車身外附加燈飾（3）輪胎（4）車架。 
15. 逾六十五歲之職業駕駛人，前一年內未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且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格者，得換發

有效期間一年之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或於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以每年加註方式延長有效期間，至年滿（1）六十六
歲止（2）六十七歲止（3）六十八歲止（4）七十歲止。 

16. 小李開車在敦化南路上遇到救護車，但未避讓，被警察開單舉發處分，下列處分何者正確？（1）處新臺幣六百元以
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2）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3）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
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三個月（4）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三個月。 

17. 汽缸排氣量 55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路權比照（1）小型車（2）普通重型機車（3）大型重型機車（4）大客車。 
18. 汽車車身、底盤等重要設備變更調換，應申請實施（1）報廢（2）臨時檢驗（3）定期檢驗（4）停駛。 
19. 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1）4歲（2）5歲（3）6歲（4）7歲 兒童之客車。 
20. 下列何車種執行任務時，得不受行車速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標線及

號誌指示之限制（1）消防車（2）救護車（3）警備車及工程救險車（4）以上皆是。 
21.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且逾期一個月以上者：（1）處新臺幣 900元罰鍰（2）處新臺幣 900以上 1,800元以下

罰鍰，並吊扣牌照（3）處新臺幣 900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並註銷牌照（4）吊扣牌照。 
22. 機車附載物品者，小型輕型不得超過 20公斤，普通輕型不得超過 50公斤，重型不得超過 80公斤，高度不得超過駕

駛人肩部，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幾公分?（1）10公分（2）15公分（3）20公分（4）30公分。 
23. 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多少毫克?不得駕車（1）0.05毫克（2）0.10

毫克（3）0.15毫克（4）0.20毫克。 
24. 汽車因機件損壞停駛或停駛期間在多少時間以上者?於復駛時，應經檢驗合格後，始得將牌照發還（1）1個月（2）

2個月（3）3個月（4）以上皆非。 
25. 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公定安置於安全椅者，處（1）車主（2）幼童父母（3）駕駛人（4）幼童陪伴者 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罰鍰。 
26. 汽車運輸業營業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或重傷，公路主管機關得應相關人員之申請暫不予核准該業者登記名義

全部或部分車輛過戶、繳銷牌照之期限為多久？(1)自申請日起 2個月內(2)自事故發生日起 2個月內(3)自事故發生
日起 3個月內(4)自申請日起 6個月內。 

27. 公路法規定計程車牌照發放必須依據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予以發放，但何種情形不受限制？(1)自備車
輛參予經營 (2)計程車合作社社員(3)優良駕駛申請個人牌照(4)以上皆是。 

28.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認為汽車、車身製造廠及汽車進口商、進口人提供之汽車有重大危害行車安全之虞時，經進行調
查及確認後，應責令汽車、車身製造廠及汽車進口商、進口人將已出售之車輛(1)處以罰鍰(2)責令回收並禁止販售
(3)責令限期召回改正  (4)勒令其停業。  

29. 未依公路法規定受委託辦理車輛檢驗者，公路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改善、停止其辦理車輛檢驗業務：(1)一個月至三
個月(2)一個月至六個月(3)一個月至一年(4)三個月至一年。  

30. 非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惟以下何種業別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不
在此限？(1)公路汽車客運業(2)遊覽車客運業(3)汽車貨運業(4)計程車客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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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未依規定投保乘客責任保險者處新台幣（1）五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2） 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3）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4）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32. 汽車運輸業之客、貨運運價，由何單位按汽車運輸業客、貨運價準則擬訂：(1) 汽車運輸業同業公會暨相關之工會    

(2) 交通部公路總局 (3) 縣市政府交通單位  (4) 以上皆非。  

33. 以下那一項不是公路建設基金之經費來源？(1)私人捐款(2)汽車燃料使用費(3)銀行貸款(4)徵收之車輛通行費。 

34. 請選出合於公路法定義之名詞：(1)車輛指汽車、電車、慢車及其他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2)聯絡二縣（市）以上、   

省際交通及重要政治、經濟中心之主要道路為國道(3)汽車運輸業是指以計程車經營客運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4)汽

車乃是以軌道或於軌道上空架設電線行駛之動力車輛。 

35. 汽車運輸業對於站、車內所有人不明之運送物、寄存物品或遺留物，應公告招領之；公告逾（1）三個月（2）6個

月（3）一年（4）二年，仍無權利人領取時，取得其所有權。 

36. 擅自使用、破壞公路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者，處新台幣（1）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2）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3）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4）五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回復原狀、

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 

37.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汽車運輸業，得徵收公路營運費，撥充運輸獎助、安全管理及公路養護之用。其營運費之徵收率，

高速公路不得超過運價（1）10％（2）15％（3）20％（4）30％。 

38. 大客車全長不得超過：(1) 11公尺(2) 11.2公尺(3) 12公尺(4) 12.2 公尺。  

39. 自中華民國 95年 6月 15日起，機車出廠（1）三年（2）五年（3）八年（4）十年 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應申請

實施臨時檢驗。 

40. 汽車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其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1）30公分  （2）

40公分（3）50公分（4）60公分。 

41. 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1）15公尺（2）10公尺（3）5公尺（4）6公尺  內不得臨時停車。 

42. 行人穿越道路時，在設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者，必須經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    

越，不得在其：(1)30公尺 (2) 50公尺 (3) 60公尺 (4) 100公尺 範圍內穿越道路。 

43. 考領職業駕駛執照須年滿（1）16（2）18（3）20（4）24 歲，最高年齡不得超過 65歲。 

44. 學習駕駛證之學習駕車有效期間，自領證之日起以（1）一年（2）二年（3）三年（4）五年為限。  

45. 特種車係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下列何種車輛不屬於特種車？（1）救濟車（2）救護車  （3）

教練車（4）全聯結車。  

46. 貨車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起算，小型車不得超過（1）2.55公尺（2）2.85公尺（3）3公尺（4）3.25公尺。  

47. 汽車因故至監理機關辦理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1）一年（2）二年（3）三年（4）五年 ，逾期將牌照註銷。 

48. 自行車不得附載坐人，載物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重量不得超過(1) 十公斤 (2)二十公斤 (3) 三十公斤 (4) 五

十公斤，長度不得伸出前輪，並不得伸出車後一公尺，寬度不得超過車把手。 

49. 以下何種車輛，並非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須隨車配備合於規定之滅火器者？(1)大客車、曳引車(2)大貨車、幼    

童專用車(3)計程車(4)小型車附掛之廂式拖車。 

50. 逾 65歲之職業駕駛人，前一年內未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且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格者，得換發有效

期間一年之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至年滿(1)67歲止(2)68歲止(3)69歲止(4)70歲止。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105 年臨時人員進用甄試 
 

甄試科目：監理專業常識                     姓名：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2 

2 

11 2 21 2 31 4 41 3 

2 2 12 3 22 1 32 1 42 4 

3 4 

 

13 2 23 3 33 3 43 3 

4 4 14 2 24 3 34 1 44 1 

5 3 15 3 25 3 35 3 45 4 

6 2 16 3 26 2 36 3 46 2 

7 3 17 1 27 3 37 3 47 1 

8 3 18 2 28 3 38 4 48 2 

9 4 19 4 29 3 39 2 49 3 

10 2 20 4 30 3 40 2 50 2 

 


